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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金农〔2023〕67 号

关于做好金山区 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
一次性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调动实际种粮农民积

极性，稳定农民预期，合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，根据《关于下达

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3〕

17 号）《关于印发〈金山区农业绿色生产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〉的

通知》（金农规〔2021〕2 号）相关要求，我区开展 2023 年实际

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发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贴对象

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发放对象为在本区范围内从事水稻

生产的种植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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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补贴标准

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标准为 8 元/亩。

三、发放方式

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采取“一卡（折）通”预发给

2023 年水稻规模种植主体，在当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（粮食）

发放时发给其他种植户。已发放种植主体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

贴资金根据水稻实际种植面积进行清算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做好补贴申报。根据签订的流转协议，村委会组织人员对

流转土地用途含水稻种植的规模经营主体（其他主体实际种粮农

民一次性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同时申报），结合上年度规模

经营情况，与经营主体确认 2023 年水稻种植意向后将水稻规模经

营主体种植面积按户登记造册，由村委会将补贴申请汇总上报所

在镇（高新区）。各镇、高新区审核汇总后，于 5 月 16 日前盖章

上报区农业农村委。

2.规范补贴发放公示。按照各镇、高新区审核上报的水稻规

模种植数据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预拨在“上海金山”及村

委会等进行补贴发放前公示，公示内容应该包括补贴标准，补贴

数据等，公示的资金量要达到补贴资金总量的 100%。

3.做好政策宣传指导。各镇、高新区和有关部门要利用各种

媒体加强政策宣传，让广大农业生产者真正了解各项补贴政策，

重点明确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相关内容，提高种粮农民生产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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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位，稳定农民收入。

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3 年 5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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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财政局
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5月 15 日印发


